
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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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体”一词从语源学上可追溯至诸多中国古籍，但 作 为 法 政 概 念，

则经历了从近代德国被移植到明治时期的日本、再从日本被移植到晚清中国，可谓

“跨国交叉往复移植”的过程。其间，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装置而曾发挥过建构

国家形态、将特定政治权威正当化以及形成国家统合原理这三种功能，从而有力推

动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发生相应的演变，乃至从最初的一个形式性概念嬗

变为一个实质性概念。我 国 现 行 宪 法 上 的 国 体 条 款 暗 含 着 国 家 统 合 原 理 的 特 定 内

容，而其规范性内涵本身又蕴含着一种继续形成与自我演进的内在机理，这既潜藏

着中国宪政发展的内在动力，也预示着其未来发展的应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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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是当今中国法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 “宪法学基本范畴”之

一。①在新中国宪法文本中，它也被专门赋予了规范上的载体，历部宪法第一条就被

认定为是关于 “我国的国体”的规定。② 而征诸史籍，追溯源流，可以发现： “国

体”这个语词虽然最早出自我国古代文献，但作为具有特定法政内涵的 “国体”概

念，乃是清末时期从日本移植过来的，而其最初法政意义上的内涵，则又是明治时

期的日本宪法学人从德国近代国法学中移植而来、并将其附会于日文中的 “国体”

（ｋｏｋｕｔａｉ）这个原有语词之中的。质言之，“国体”这个概念，经历了从中国和德国

到日本、再从日本到中国的、一个可谓 “跨国、交叉、往复的移植”历程，在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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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国体概念的内涵多次嬗变，留下了各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印痕，值得钩沉

探析。

本文尝试运用宪法学、政治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并力图

贯通中日两国 自 近 代 到 当 代 的 宪 法 学 说 史，通 过 往 返 透 视 宏 阔 的 时 空 结 构，追 溯

“国体”这一具有标本意义的法政概念所经历的跨国交叉往复移植的历程，考辩其内

涵结构的嬗变演化，探究其在中日两国各个不同时期盛衰兴亡的宪法规范基础以及

社会历史背景，藉此管窥立宪主义在亚洲国家得以继受和发展的曲折轨迹，以期理

解中国立宪主义长期所直面的历史课题，并为展望其未来应有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

理论上的视角。

一、宪法学前史上的 “国体”

在语源 学 上， “国 体”一 词 可 追 溯 至 诸 多 的 中 国 古 籍，据 考 最 早 乃 见 诸 《管

子》，①内有 “四肢 六 道，身 之 体 也；四 正 五 官，国 之 体 也”一 句，②其 中 的 “国 之

体”乃指君臣父子五行之官，具有类似于国家组成要素的含义。《春秋》中亦有 “大

夫，国体也”一句，③其 中 “国 体”一 词 更 直 接 指 称 国 家 的 承 担 者。 《汉 书》中 有

“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一语，④其中的 “国体”表示国家状态；另有 “建白定陶太

后不宜在乘舆幄坐，以明国体”一句，⑤ 此处的 “国体”则指的是国家的体面。
“国体”一词在历史上被引入日本，成为日文中的一个词汇，并直接采汉字写

法，曾有クニカタ （ｋｕｎｉｋａｔａ）这一发音，后发音为ｋｏｋｕｔａｉ，其意与中国古籍中的

原意极为近似。比如当其 最 早 出 现 在 日 本 古 代 文 献 《出 云 国 造 神 贺 词》中 时，其

意即为国 家 状 态。⑥此 外，德 川 幕 府 年 间 栗 山 潜 峰 氏 所 撰 的 《保 健 大 记》中 亦 有

“昭示国体”一语，该出典在日本颇为著名，这里的 “国体”亦有国家的体面、尊严

之意。⑦

后来，“国体”一词在日本思想史上获得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加拿大学者Ｊｏｈ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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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Ｂｒｏｗｎｌｅｅ即指出它 成 为 “日 本 历 史 上 发 展 出 来 的 一 个 最 具 有 原 创 性 的 政 治 观

念。”①应该说，这种观念最初是在江户时代 （１６０３—１８６７）的日本国学中孕育了胚

胎，并随着整个明治时期国家观念的发达而形成的。②其间，德川幕府后期水户藩尊

王学者会泽正志斋 （又名会泽安，１７８１—１８６３）《新论》一书的问世 （１８２５），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当时的日本正因西方列强势力的渗入而陷入深重的国家危机，会泽

在该书开篇就连续以 《国体》为题专辟上、中、下三章，其中通过借助日本建国神

话等素材，对 “国体”一词作了伦理的、文化意义上的阐述，力图塑造日本这一国

家在精神层面上的主体性与一体性。③会泽其实已经洞见到：当时的西方列强之所以

具有强大的一体性，是因为基督教发挥了一种统合性的、源动性的凝聚力量，而他

认为在古代日本也存在类似这样的某种 “一体性”，此即天照大神所创建并被传承下

来的、以 “政祭一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历史传统，这就是他所诠释的 “国体”。④会

泽的这种国体论可谓用心良苦，旨在 “以全民自发性的服从来取代当权者强制性的

支配，”以期归 “民志”于一，实现国家力量的统一。⑤

但会泽所阐述的 “国体”还只是精神性的，并未涉及政治组织与法律体制的建

构，当代日本法学史学家、有关日本国体学说史研究的权威学者长尾龙一先生曾剀

切地指出：它仅仅属于一种 “伦理的、文化意义上的概念”。⑥ 不过，会泽已经为这

个概念赋予了某种超越传统语源学意义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更为重

要的是，这种国体概念的内涵，已开始蕴含了国家统合原理的内容，具体而言，就

是以天皇的权威塑造国家精神的 “一体性”，力图让国家与臣民在被 “神格化”了的

天皇统治之下得到统合。这对国体概念史在此后日本乃至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持续

性的重要影响。

明治维新之后，国体概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间，著名启蒙学者加藤弘之甚

至在１８７４年出版的 《国体新论》一书中区分了 “国体”与 “政体”这两个概念，认

为前者是国家的本质，后者则是政府的形式。⑦而 福 泽 谕 吉 虽 然 认 为 只 有 民 族 的 主

权才能够构成 “国体”，但也承认日本天皇的世系从未断绝的历史事实在世界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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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的，其有利于凝聚 日 本 国 民 的 感 情，促 进 日 本 民 族 的 主 权，① 即他所言

的 “国体”。

总之，在明治维新之后，国体概念开始被用于有关国家形态以及日本建国原理

的探讨，尤其是被用于国家统合原理的构想。而其中有关国体与政体的区分，也使

保守主义可藉此澄清他们的国体观念，即便于将一部分自己所欲的传统保守因素概

括为一种绝对的、不可变动的内核，而将其他内容理解为次要的、只是属于政治权

力在实践过程中的历史性安排。其实这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理论框架，使得东方传统

观念与西方近代思想之间所触发的深刻矛盾有可能达成妥协，即在维持东方国家自

身君主制传统 （国体）的 前 提 下，有 效 地 吸 纳 并 装 备 近 代 西 方 式 的 立 宪 制 度 （政

体）。明治宪法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制定的。

二、“国体”概念在日本宪法学上的建构

在日本近代史上，真正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政要人物，如岩仓

具视、伊藤博文、井上毅等人，均是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国体主义者。其中，岩仓

具视所秉持的 “国体”实际上是一种 “国学意义上的政治神学那种宗教性质的原理

与天皇主权这种世俗性原理的合成物”，② 并且这种 “国体”优 位 于 “立 宪 政 治”。

此后的伊藤博文基本上继承了岩仓的制宪纲领，只是较之于国体更倾向于重视政体

问题。③

但作为明治宪法的主要设计者，伊藤博文首先考虑的还是确定 “国家之基轴”，

就此，他明智地选择了 天 皇 皇 统，并 将 其 作 为 “在 欧 洲 文 化 的 上 千 年 历 史 中 起 到

‘基轴’作用的基督教的 ‘精神替代物’，”④即作为一种 “以 ‘国体’之名而被称谓

的非宗教性质的宗教”，⑤其目的无非就是通过这一 “国家之基轴”来实现 “臣民的

统合”。⑥ 在明治２１年 （１８８８）６月枢密院召开宪法草案审议会之际，伊藤博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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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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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枢密院院长的身份披沥了制宪的根本精神，指出：“宪法政治”起源于西方，其发

祥已有千余年之历史，从而人民习熟此制度，此外又有宗教作为其 “国家之基轴”，

从而深入人心，使之归一；而反观当今日本，情状则不然，故欲制定宪法，必先确

定 “国家之基轴”为何，否则政治任由人民妄议之时，则纲纪俱失，国家亦将随之

废亡，但如今日本宗教力量萎落，可以作为 “国家之基轴”者，唯独 “皇室”，故此

草案亦 “以君权为基轴”。①

明治宪法最终所确立的国家形态，就是 “在 ‘国体论’的框架中嵌入了普鲁士

型的立宪君主制，”②其第一章即题为 “天皇”，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

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该条款虽然没有直接采用 “国体”概念，但其却在宪法

条款的语义脉络中得到了体现。宪法颁布后，各种宪法解说书籍迭出，其中伊藤博

文 《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书最具权威性，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天皇宝祚，承之

祖宗，传之孙子，国家统治权之所在也；宪法特揭大权明记于条章者，非表新设之

意也，以见固有之国体，因之而亦巩尔”。③

国体观念在宪法中的实定化，是国体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使得国

体概念成为一个法政概念，而且发展成为日本近代法思想史上的一个思想形态，④甚

至成为整个 “近代日本之基轴”。⑤

随着国体观念在明治宪法中的实定化，国体概念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即如何通过宪法学对其内涵加以严密的诠释，使之获得精致化的自洽性，从而付诸国

家体制的具体运行。于是，一个在当时日本宪法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国体学说便应运而

生，此即穗积八束 （１８６０—１９１２）的 “国体宪法学”。⑥它的出现，标志着国体概念史

在日本的发展从以观念史为主轴的阶段进入了以宪法解释学为坐标的历史时期。

穗积八束 留 学 德 国 出 身，师 从 德 国 著 名 宪 法 学 权 威 拉 班 德 （Ｐａｕｌ　Ｌａｂ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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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成了立宪君主制的构想。参见铃木安(： 『宪法の+史の研究』， 东京： 丛文阁， １９３４

年， 三二七ペ!ジ以下。
参见伊藤博文：《日 本 帝 国 宪 法 义 解》，沈 纮 译，戴 昌 熙 编： 《日 本 宪 法 义 解》，上 海：
金粟斋译行，光绪辛丑年，第１页。
参见长尾龙一： 「法思想における 『国侉论』 」， 野田良之、 碧海纯一编： 『近代日本法思想史』， 二

二七ペ!ジ以下。
参见丸山男： 『日本の思想』， 二十八ペ!ジ以下。
参见古川纯： 「日本国宪法前史」， 樋口阳一： 『讲座宪法 （１） 宪法と宪法』， 东京： 日本评论

社， １９９５年， 八十一ペ!ジ以下。



１８３８－１９１８），① 但在学术立场上，他虽然支持君主立宪主义，却比拉班德更倾向于

保守主义，这可能由于他同时还受到了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影响所致，②故重视 “日本

固有的法理，”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浓厚国家主义倾向的国体学说。

穗积八束也将国体与政体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并最早从宪法学的角度给二者

赋予了清晰的定义。他认为：国家具有主权，但因国家组织中的 “主权存在之体制”

不同，国体也有分别，“国体因主权之所在而异”，可分为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而

“政体由统治权行使之形式而分”，可分为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国体不轻易变动，

其变更意味着革命与反叛，而政体则因应时势而变迁。③

关于这种国体与政体的二元论，当今不少中国学者或许会推断这是从欧美移植

的理论，故可普遍适用。④实际上，欧美法政思想并不存在类似将国体与政体两个概

念予以明确区分的理论形态。穗积八束当时也曾指出：“此二者之分别未加明确，又

或否认此分别之倾向者，实乃欧洲宪法理论之通弊也”。⑤

尽管如此，穗积八束的国体概念仍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追溯到西方有关政体的学

说。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理论具有不朽影响力，但其并没有区分所谓

的 “国体”和 “政体”，只是按照 “谁统治”这个标准区分出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

主制这三种 “政体” （πολιτíα），进而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了三种堕落形态，即僭主

制、寡头制和众愚制。⑥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马基雅维利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也对 “政

体”（ｇｏｖｅｒｎｏ）做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分类，他更为简约地将政体分为君主制和共和

制两种。⑦ 此后，这个具有形式性的分类法一直被众多的政治思想家和公法学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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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有关拉班德的研究在国内迄今较为鲜见，可 参 见 林 来 梵： 《法 律 实 证 主 义 方 法 的 故 事

———以拉班德的国法学为焦点》，《浙江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据考，穗积八束曾受到１９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古郎士 （Ｆｕｓｔｅｌ　ｄｅ　Ｃｏｕｌａｎｇｅｓ，１８３０－
１８８９）《古代城市》一书的影响，认为 “祖先教的日本”与 “基督教的西欧”构成了东

西方文明的对比。可参见长尾龙一： 『日本宪法思想史』， 东京： 讲谈社， １９９６年， 四十三ペ!
ジ； 长尾龙一： 「&积八束 （１８６０—１９１２） ———国*主义の宪法者———」， 『法教室』 第１６３吖

（１９９４年４月）； 长尾龙一： 「法思想における 『国侉论』 」， 野田良之、 碧海纯一编： 『近代日本法思

想史』， 二四九)二五一ペ!ジ。

有关资料，可参见&积八束： 『宪法大意』， 东京： 八尾书店， １８９７年， 一ペ!ジ以下。耢积八
束： 『宪法提要』， 东京： 有斐阁， １９３６年， 二十九ペ!ジ。

参见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穗積八束：『憲法提要』，五十五ページ。
参见亚里士多德： 《政 治 学》，吴 寿 彭 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１—１８２
页。但本文所采用的译词有所改变，可参见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Ｅｒｎｅｓｔ　Ｂａｒｋｅｒ，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１３５－１３６．
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１９页。



接受，① 德国近代的国法学②就吸收了上述这些分类学说，但将其主要理解为是有

关Ｓｔａａｔｓｆｏｒｍ的分类，而此概念本意为 “国家形态”，即国家在形式意义上的组织

形态。③

然而，自明治宪法初期开始，日本法政学界一般均将Ｓｔａａｔｓｆｏｒｍ译为 “国体”，

而非 “国家形态”，其中作为最 早 留 德 回 国 的 宪 法 学 者 之 一，穗 积 八 束 是 最 早 采 用

“国体”这一概念移植德国近代国法学中有关国家类型理论，并建构了上述有关国体

政体二元论宪法学说的。④如下文所论，后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最终成为日

本立宪主义宪法学鼻祖的美浓部达吉博士曾对穗积国体学说展开了批判。其时，他

之所以特意指出：“近时论及国体之事者，多以国体一语作为纯然法律上之观念，普

遍在相当于德语Ｓｔａａｔｓｆｏｒｍ的意义上使用之，”原因也在于此。⑤值得注意的是，穗

积八束并没有简单地将Ｓｔａａｔｓｆｏｒｍ的内涵全部注入 “国体”这一概念之中，而是将

前者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以 “国体”与 “政体”这一对概念加以表达，⑥由此发展出

当时日本独有的 “国体政体二元论”宪法学说。不仅如此，穗积还不惜背离拉班德

法律实证主义有关法律与伦理、宗教严格相分离的立场，建构了更具有日本特色的

国体概念，⑦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 是 前 述 的 那 种 法 学 定 义，即 “主 权 之 所

在”，以解释明治宪法第１条中有关 “天皇统治之”的规范性表述；二是继承了传统

日本伦理的、文化意义的国体观念，认为 “国体即民族确信的结晶，”断言 “以万世

一系之皇位为统治主权之所在的我国体亦是存立于千古之历史的成果以及民族一致

之确信的基础之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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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田上 治编： 『侉系宪法事典』， 东京： 青林书院新社， １９６８年， 三十三ペ!ジ 「国侉と政侉」

に,する说明文。

即研究国家法的一种学问，也可译为 “国家法学”。
德国近代国法学集大成者耶利内克的代表作 《一般国家学》即如此。在此书的日译版

中，Ｓｔａａｔｓｆｏｒｍ被译为 “国家形体”，即相当于 “国家形态”。参见Ｇ．イエリネク： 『一般

国家』， 东京： 阳书房， １９７４年， 五三六ペ!ジ。

有关资料可参见田上 治编： 『侉系宪法事典』， 三十三ペ!ジ 「国侉と政侉」 に,する说明文。 八

隆孟： 『国侉と国家形态』， 七十五ペ!ジ。 川口晓弘： 「宪法と国侉论———国侉论者美浓部达吉

———」， 『史’誌』 （东京大史仝） 第１０８编第７吖 （１９９９年）。

参见川口晓弘： 「宪法と国侉论———国侉论者美浓部达吉———」， 『史’誌』 （东京大史仝）

第１０８编第７吖 （１９９９年）。

根据八条隆孟的分析，穗积所 说 的 “国 体”与 “政 体”这 一 对 概 念，相 当 于 德 国 近 代

国法学中的Ｓｔａａｔｓｆｏｒｍ　ｉｍ　ｅｎｇｅｒｅｎ　Ｓｉｎｎｅ（狭义的国家形态）与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ｆｏｒｍ （政治

形态）这两个概念。参见八隆孟： 『国侉と国家形态』， 七十七ペ!ジ。

参见山本武秀： 「 『宪法』 と 『宪法典』 ———&积八束の宪法再考———」， 『秀明大纪要』 第２吖

（２００５年）。

长尾龙一即据此指出穗积八束的国体概念具有 “日本性质和西欧性质的双义性”。长尾
龙一： 「&积宪法’记」， 『法哲年报』 １９６９年吖 （１９７０年）。



时至当今，穗积八束的这种 “国体宪法学”因其明显的保守性而在日本学界备

受针砭。①然而，如果从整个国体概念史的角度来看，穗积的国体学说实际上曾经使

西方此前的国家类型学在东方式的独特用语之中得到了一种更为细致化的发展，并

且在严格对应了实定宪法上的规范依据与逻辑结构的前提下，提供了一个有效调和

西方式宪法政治与东方国家自身传统之间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从而回应了当时日

本的时代课题。

至 明 治 末 期，随 着 立 宪 主 义 在 日 本 的 发 展，穗 积 的 保 守 主 义 国 体 论 受 到 了

激 烈 的 挑 战。１９１１年，美 浓 部 达 吉 就 对 穗 积 的 国 体 论 提 出 了 根 本 性 的 批 判。他

从 德 国 近 代 国 法 学 集 大 成 者 耶 利 内 克 等 人 所 主 张 的 国 家 法 人 说 出 发，认 为 国 家

本 身 在 法 律 上 具 有 人 格，而 无 论 在 任 何 国 家，所 谓 的 “统 治 权”（主 权）都 归 属

于 作 为 法 人 的 国 家 本 身，为 此 没 有 必 要 采 用 所 谓 “国 体”这 一 概 念 再 去 判 断

“主 权 之 所 在”；但 由 于 国 家 作 为 “法 人 格”乃 是 法 观 念 上 的 一 种 拟 制，为 了 使

它 能 够 进 行 意 思 决 定，并 可 以 行 动，确 实 就 需 要 自 然 人 作 为 它 的 机 关 去 承 担 这

些 行 为 的 实 施，而 天 皇 就 属 于 这 种 国 家 机 关 之 一，并 且 也 可 以 说 是 日 本 国 家 的

最 高 机 关。美 浓 部 的 这 一 观 点，也 被 称 为 “天 皇 机 关 说”。然 而，美 浓 部 也 承 认

在 日 本 存 在 一 种 独 特 的、历 史 文 化 意 义 上 的 “国 体”，但 认 为 这 种 “国 体”终 究

属 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国 民 性）那 样，是 一 种 非 法 学 的 观 念，为 此 反 对 将 其 直

接 作 为 法 学 上 的 概 念。②至于君主与共和、专制与立宪之别，美浓部则认为均属于

“政体”范畴的问题。③

面对美浓部达吉的有力批评，穗积八束的后继者上杉慎吉与其展开了几个回合

的论战，然而，由于两人的理论水平存在差距，加之立宪主义已成为那个时期日本

的历史潮流，学界与言论界多倾向于支持美浓部的新说，为此上杉慎吉终究没有占

得上风。④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穗积国体论的 “坠绪”，在晚清中国却得到了

承续，并一直延至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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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关这种总结性的、且具有权威性的评价，可参见长尾龙一： 「&积八束 （１８６０—１９１２） ———

国*主义の宪法者———」， 『法教室』 第１６３吖 （１９９４年４月）。

最初的批判，可参见美浓部达吉： 『宪法讲话』， 东京： ゆまに书房， ２００３年， 四十五)四十八ペ

!ジ。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当今部分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结论，美浓部本身也应被视为

是一个国体论者，有关这一点下文即将论涉。川口晓弘： 「宪法と国侉论———国侉论者美浓
部达吉———」， 『史’誌』 （东京大史仝） 第１０８编第７吖 （１９９９年）。

参见美浓部达吉： 『宪法讲话』， 二十三ペ!ジ以下。国内的有关研究，可参见韩大元：《美

浓部达吉立宪主义思想研究》，《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有关这次国体争论，参见长尾龙一： 『日本宪法思想史』， 七十五一八十三ペ!ジ。



三、国体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及早期演变

迄２０世纪末，“国体”一词在中国还仍然只有古典的语义，但随着外来思想的

输入，尤其是在清末 “预备君主立宪”过程中，作为法政含义的国体概念从日本被

移植了过来。①
据考，早在１８９９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刚流亡日本第二年的梁启超就曾在 《清议

报》上断断 续 续 连 载 由 他 本 人 节 选 的 欧 洲 著 名 公 法 学 家 伯 伦 知 理②的 译 稿 《国 家

论》，其中卷三即采 “国体”一词为题。③但梁启超当时所用的 “国体”一语其义驳

杂，尚不得要领。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国体”一语随着当时一批日本公法著作中译本的印行而进

入国人的视野。其中，１９０１年伊藤博文 《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书的中译本在中国

付梓，此书多次提及 “国体”一词，并加以阐论。④接着，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 《宪

法要义》与菊池学而的 《宪政论》的中译本亦先后于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０３年相继刊印，⑤
此二书亦均介绍了有关国体的学说，其内容与穗积八束的国体学说几乎一致。⑥

但概念的迻译还不等于移植的完成，成功的概念移植有待于移植对象真正融入

移植国家自身相应的观念或制度之中。１９０５年１２月，第一批考察宪政的载泽一行

东渡日本，亲自聆听过穗积八束有关日本宪法的讲座，后者即讲到 “日本国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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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关当时日本对晚清预备立宪的影响，国内的研究 可 参 见 韩 大 元：《论 日 本 明 治 宪 法

对 〈钦定宪法大纲〉的影响———为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１００周年而作》，《政法论坛》

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伯伦知理 （Ｊｏｈａｎｎ　Ｃａｓｐａｒ　Ｂｌｕｎｔｓｃｈｌｉ，１８０８－１８８１），今译布 伦 奇 利。为 了 方 便 叙 述，本

文采旧译名。
全卷收于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夏晓虹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５
年，第１２２６页以下。
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沈纮译，戴昌熙编：《日本宪法义解》，第１页以下。
高田早苗：《宪法要义》，张肇桐译，上海：文明编译印书局，１９０２年发行；菊池学而：
《宪政论》，林棨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癸卯年 （１９０３）初版。
可分别参见高田早苗 《宪法要义》第４页以下及菊池学而 《宪政论》第３５页以下。此

外，据说就在１９０３年，穗积八束 《宪法大意》一书的中译本也得到了刊行。参见韩大

元：《论日本明治宪法对 〈钦定宪法大纲〉的影响———为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１００周

年而作》，《政法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３期。但笔者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未查得此译本，只在

日本国会图书馆网上资料库中查得此书的日文版第三版的扫描版，该书原出版于１８９７年，
书中第一编即题为 “国体”，在其第二章 “君主国体”中，开宗明义便开始阐述了其国体

政体二元学说。参见&积八束： 『宪法大意』， 一ペ!ジ以下。



千年相传为君主之国，人民爱戴甚深，观宪法第一条可知”，云云。①回朝之后，载

泽曾通过密折，阐明了 “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

之道理。②

但更为完整地理解 “国体”之内涵、并对清末预备立宪产生重大影响者，应推

第二批被派遣到日本考察学习宪政的一位清廷官员———达寿 （时任学部右侍郎）。③

据载，他自１９０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０８年７月驻留日本，其间直接得到了穗积八束、有贺

长雄、太田峰三郎等学界名宿的指导，④在回国复命的上奏文书中，他忠实地、比较

完整地表述了穗积八束的国体学说，其中指出：“所谓国体者，指国家统治之权，或

在君主之手，或在人民之手。统治权在君主之手中者，谓之君主国体，统治权在人民

之手者，谓之民主国体。而所谓政体者，不过立宪与专制之分耳。国体根于历史以为

断，不因政体之变革而相妨。政体视乎时势以转移，非如国体之固定而难改。”⑤

另外，达寿还力图在 “国体”概念的法政含义之外，赋予其某种历史文化意义

上的内涵。他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寻章摘句，指出：“我国之为君主国体，数千年于兹

矣。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春秋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焉。五伦之训，

首曰君臣。此皆我国为君主国体之明证也。”⑥但达寿的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中国传

统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他充其量只能证明一般意义上的君主制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源，

而无法比照穗积式的 “国体”概念，建构出类似所谓 “万世一系”天皇制的那种近

乎政治神学的观念体系，以证立满清王朝统治的永久正当性。

然而，日本的国体概念、尤其是穗积八束所主张的国体概念作为一个 “词侨”

在被反向输入中国之后，就不仅成为当时清王朝上层统治集团理解君主立宪制的一

把 “钥匙”，而且也为他们构想清末君主立宪的政治蓝图提供了重要的框架。达寿回

国不久，清廷即颁布 《钦定宪法大纲》，其中第一条即模仿明治宪法第一条的国体条

款，明确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时至１９１１年底的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其第一条亦仍规定 “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清末民初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国体论者，无疑应是梁启超。但由于梁启超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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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

泽：考察政治日记》，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７５页。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０页。
具体研究可参见林来梵： 『中国における主*、 代表と选-』， 京都： 晃洋书房， １９９６年， 第六!

八ペ!ジ。 国内也已有学者认同，达寿是清廷１９０７年底第二批派出的三位考察大臣 （另

两位是派往英国的汪大燮与派往 德 国 的 于 式 枚）中 “对 清 廷 的 影 响 最 大”的 一 位。参

见柴松霞：《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５６页。
参见柴松霞：《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第２５６页。
参见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５６页。
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５６页。



于风云变幻的时代，加之其学术思想本来就 “流质易变”，为此其国体观也经历了如

下四个阶段的变迁。

第一阶段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最初阶段。前述的梁启超在

伯伦知理 《国家论》译稿中开始采用 “国体”这一用语，即属此阶段之肇端。同年，

梁撰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从标题开始即频繁使用 “国体”一词。①但在

此阶段，他所理解的国体概念具有多岐性，总体上尚不得真义。当然，在该时期，

梁启超也已开始关 注 “政 体”的 概 念 及 其 分 类，如 在１８９９年 的 《各 国 宪 法 异 同

论》一文中，其第一章即题为 《政体》，并认为政体 “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

类而已。”②

第二阶段是梁启超国体 观 的 初 成 期，以１９０２年３月 《论 政 府 与 人 民 之 权 限》

一文为标志，他文中写到：“主权或在君、或在民，或君民皆同有，以其国体之所

属而生差别。”③至１９０７年１０月，梁启超在 《政闻社宣言书》中数次使用了 “共和

国体”这一概念。④可见，此时的梁启超已接受了当时日本法政学界有关 “国体”的

主流学说。

第三阶段是梁启超国体学说的独创期。所谓的 “独创”，也是在接受了他人学说

的基础上实现的，只不过独具了梁氏的一些理论特色。当今史学界一般只重视梁启

超在１９０３年第二次旅美前后由原先支持卢梭民主主义思想转向接受伯伦知理国家观

的这一思想转变，⑤其实从法学角度而论，在这之后梁启超的国家观又发生了一次微

妙的变化，即从伯伦知理式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转 向 了 耶 利 内 克 式 的 国 家 法 人 说。⑥

这体现于他１９１０年所撰的 《宪政浅说》一文中。在该文中，梁启超指出：“国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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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一、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１页

以下。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一、文集之四），第７１页以下。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文集之十），第３页。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第２０页。
可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之二、文集之十三），
第７０—７１页。有关研究不 胜 枚 举，较 新 的 成 果 可 参 见 川 尻 文 彦： 《梁 启 超 的 政 治 学

———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高力克：《梁启超的公民民族主义及其困境》，《政治思想史》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王

晓范：《中日摄取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论之比较———以加藤弘之与梁启超为例》，《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４期；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８页以下。
有关耶利内克所主张的国家法人说，参见Ｇ．イエリネク： 『一般国家』， 一零九ペ!ジ。 国内

学者王天华在 《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一文中，细致地梳理了国家法人说在

德、日的兴衰发展史，其中也述及耶利内克的国家法人说。参见王天华：《国家法人说的

兴衰及其法学遗产》，《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则最高最大之团体，而具有人格者也”，①由各个机关进行意思表达和行为，从而构

成行使统治权的有机整体，其中 “君主也、大统领也、国务大臣也、一切行政司法

大小官吏也、国会也、行选举权之公民也，皆国家之机关也”。②而梁启超的国家观

之所以有此转变，可能是受到了美浓部达吉学说的影响。③

但与美浓部不同，梁启超保留了 “国体”这一概念，甚至吸收了穗积式的国体

与政体的二元框架，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分辨。他指出：“国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

所在为标准，前人大率分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之三种，但今者贵族国

体殆已绝迹于世界，所存者惟君主民主两种而已。”④而 “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之

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制限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

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互相制限者，谓之立宪政体”。⑤

梁启超的上述观点显然是为他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主义服务的，但在进入民国时

期之后，为了因应共和革命已然成功这一历史转变，梁启超也对过去所持的国体观

做了一些相应的修正。这就使得其国体观的变迁进入了第四阶段。

首先，梁启超在１９１２年所拟的 《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 一 条 中 便 写

到：“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其主权以本宪法所定之各机关行使之”。⑥ 在

该条款下的说明中，梁坚称： “无论何种国体，主权皆在国家，久成定说，无俟喋

引。国体之异，则在行使国家主权之机关，有单复专共之异耳。”⑦这实际上是将自

己过去所秉持的那种 “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的国体概念，巧妙地转换为以 “行

使国家主权之机关”的 “单复专共之异”来区分国体的国体概念。

１９１５年，中国政论界发 生 了 历 史 上 著 名 的 “国 体 之 争”。⑧时 值 袁 世 凯 称 帝 之

前，袁氏的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 （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以及以杨度为主将的筹安会六君

子等人掀起了所谓国体问 题 的 讨 论，俾 为 袁 氏 复 辟 称 帝 制 造 舆 论。其 时，杨 度 撰

《君宪救国论》一文，⑨主张在国体上改弦更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同年８月，《亚

细亚报》上刊发了古德 诺 的 署 名 文 章 《共 和 与 君 主 论》一 文，亦 指 出 “中 国 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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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三），第３４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三），第３５页。
楠.正明： 「清末における立宪构想)梁启超を中心として)」， 『史研究』 （/岛史研究仝） １９７９
年第１４３吖。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三），第３７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三），第３８页。
参见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２５１页。
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２５１页。
参见乔琪：《论一九一五年 “国体”之争》，《史学月刊》１９９２年第５期。当时诸多参加

该场争论论者的文章，可参见隺唳生编辑： 《最近国体风云录》，１９１５年９月刊行，出

版者不详，国家图书馆藏。
参见杨度：《君宪救国论》，隺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第２页以下。



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①杨 度 与 古 德 诺 的 文 章 只 是 使 用 了 当 时 主 流 意 义 上 的 国

体概念而已，对此概念在中国 的 移 植 与 演 变 则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影 响，但 其 当 时 所 提

出的国体变更论，则引发了 巨 大 的 震 荡。针 对 这 类 主 张，梁 启 超 公 开 发 表 了 轰 动

一时的名作 《异 哉 所 谓 国 体 问 题 者》，对 古 德 诺、杨 度 等 人 的 观 点 予 以 尖 锐 的 批

判，认为 “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主张国体不可轻变，并 指 出 “吾 侪 平

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 国 体，”如 今 中 国 应 在 坚 持 “现 行 国 体”的 前 提 下 改 良 政

体；此外，与过去将 “国体”区分为君 主 制 与 民 主 制 略 有 不 同 的 是，梁 启 超 在 此

亦认同将 “国体”分为君主制与共和制。②而在１９１６年的 《国民浅训》一文中，梁

仍维持了这一区分。③

梁启超国体观的多次转变，折射了国体概念在中国移植演变的复杂曲折历 程。

其变迁的最终结果，也标志着从日本移植而来的 “国体”概念进一步在中国宪政史

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促成了民初时期主流国体观的确立，而后者实际上仍然是

以达寿为代表所引进的穗积式的国体学说。１９１２年８月发布的 《国民党宣言》即指

出：“此消长倚伏之数，固不必论其国体之为君主共和，政体之为专制立宪，而无往

不如是也。”④藉此，这种主流 “国体”概念进入了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党纲，此后

“国体”用语 还 两 度 直 接 进 入 了 民 国 初 期 的 宪 法 性 文 件———１９１３年 的 《天 坛 宪 草》

以及１９２３年的 《中华民国宪法》均专设了第一章，题为 《国体》，其中只设第一条，

同样规定 “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

值得注意的是，从达寿到梁启超，由日本引进的 “国体”概念还发生了一个重

要的嬗变：本来，达寿还力图像穗积八束那样在 “国体”概念的内涵中将法政含义

与政治神学结合起来，以期它产生某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梁任公与民初其他

国体论者所采用的国体概念却剥离了其政治神学的含义，只剩下法学层面上的内涵。

尽管如此，自清末开始被移植以来，“国体”还是被赋予了某种较之于 “政体”的绝

对重要性和不可轻变性，乃至一种神圣不可侵犯性。

当然，清末民初的部分国体论者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国体概念去建构国家统合

原理的历史课题，只不过正如达寿曾经的努力并没有成功那样，在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下实难塑造国体概念的政治神学内涵，为此一度只能寄望于通过制度化的立宪君

主制去解决上述的历史课题。梁启超后来就曾披沥：“盖君主之为何物？原赖历史习

·７７·

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

①
②

③
④

参见古德诺：《变更国体论》，隺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第２６页以下。
参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饮冰室合集》 （之八、专集之三十三），第８５
页以下。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八、专集之三十二），第６页以下。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２卷 （１９１２），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年，第３９６页。



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①但

由于受到历史机遇的限制，君主立宪主义在清末民初屡遭挫败，最终连梁启超也不

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

四、国体概念的现代演变：中日之间的反差

自１９１１年与１９１５年日中两国先后各自发生了一场所谓 的 “国 体 争 论”之 后，

“国体”概念就进入了一个更为波折的现代演变期，②其最终结果是在日中两国不同

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

进入１９３０年代之后，日本政坛右翼势力快速发展，整个国家走向法西斯主义。

至１９３５年，身为军人的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等人抨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

“反国体”的叛逆学说，由此掀起了一场 “机关说排击运动”，其结果是美浓部的多

部著作受到禁止发行处分，其本人也迫于压力而辞去贵族院议员之职。此即著名的

“天皇机关说事件”。③

同年，日本政府发表澄清国体的声明，并在其主导下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统

编了一本有关 “国体”的读本——— 《国体之本义》，作为强制性国民教育的教科书。

该书开篇即指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勅永久统治之。此乃我

万古不易之国体”。④该书还鼓吹神国主义思想，将天皇尊崇为 “现人神”。⑤迄此，国

体观念在日本进入了全盛时期，并演变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

极为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⑥ 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公法学界，穗积的国体学说也持

续性地处于通说的地位，甚至被作为宪法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框架而发挥了作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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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之八、专集之三十三），第９４页。
这涉及聚讼纷纭的近现代史断代问题，但从世界宪政史而言，一般认为可将１９１８年苏

俄社会主义宪法和１９１９年德国魏玛宪法的诞生视为现代宪法时期的肇始。参见 《宪法

学》编写组：《宪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８页。
有关研究颇多，日本学者中的权威研究，长尾龙一： 「法思想における 『国侉论』 」， 野田良

之、 碧海纯一编： 『近代日本法思想史』， 二五九ペ!ジ以 下。我 国 的 有 关 研 究，可 参 见 董 璠

舆：《日本明治时期的国体与天皇机关说事件》，《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文部省编纂： 《国侉の本义》， 东京： 内阁印刷局， １９３７年印刷行， 本文部分一ペ!ジ。

文部省编纂： 《国侉の本义》， 九ペ!ジ以下。
参见Ｊｏｈｎ　Ｓ．Ｂｒｏｗｎｌｅ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ｙｔｈｓ，１６００－１９４５：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Ｊｉｎｍｕ，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ＵＢ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ｐ．
４－５．另外，有关日本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和 国 体 明 征 运 动，当 年 中 国 传 媒 也 有 介 绍 和 分

析，参见斐丹：《国体明征运动的透视 （东京通信）》，《申报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４卷第

１２期。
参见长尾龙一： 「&积宪法’记」， 『法哲年报』 １９６９年吖 （１９７０年）。



世界反法 西 斯 战 争 的 胜 利，对 日 本 传 统 国 体 及 其 国 体 观 均 给 予 了 致 命 重 创。

１９４６年，在盟军司令部主导下制定的日本新宪法确立了法美式的国民主权原理，在

序言第一段中明确 “宣明主权存于国民”，其第１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以及日本

国民统合的象征，其地位乃基于主权之所在的日本国民之公意”。但就在１９４６年初

新宪法草案发表之际，还发生了一个插曲：曾经是穗积八束国体宪法学批判者的美

浓部达吉，此时在报章上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著名的 “国体护持论”，坚称 “我国

之国体，乃指称我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且天皇作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之事

实”，并断言这就是 “国民公意之所存”，应加以保护和维持，如果天皇制徒具空名，

则可谓 “对我国体的根本之变革，颠覆了我国民历史性之信念”。①国体概念史上的

这一事件表明：美浓部本来就是一位国体论者，只不过他所持有的 “国体”与穗积

式的国体概念不同而已。②

但由于日本新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原理，为此，无论是穗积式的国体概念还是

美浓部式的国体概念，均失去了宪法规范上的根基。加之国体概念在日本战前曾具

有浓厚的负面色彩，战后的学术界对此亦不乏批判性的反思。③为此，随着新时代的

推移，“国体”概念基本上成为现代日本宪法学上的 “死语”。④

尽管如此，日本现行宪法第一条中有关 “天皇是日本国以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

征”这一规定，其实也是日本传统国体观念及其宪法制度的一种遗蜕，并且仍然隐

含了以 “象征性天皇制”去实现国家统合的规范意涵。

由上述可见，国体概念的命运在日本现代史中可谓一波三折，而反观现代中国，

国体概念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其消长倚伏的曲线以及最终的结局恰好与日本

的情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如前所述，民国初年，国体概念曾因 “入宪”和 “国体争论”而盛行一时，但

随后则渐趋式微。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受到美国和法国历史上宪政思想的

影响，我国民国时期的历部宪法典或宪法草案多在其第二条明确规定 （国家的）主

权之归属 （国民全体），这使国体条款在宪法规范上另行继存 （虽多设在第一条）的

重要性受到了极大损夺。其二，由于民初国体论者均剥离了国体概念中政治神学的

内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穗积式国体概念的独立意义，从而导致 “国体”一

词与传统的 “政体”一词特意加以区分的必要性也大为降低。民国时期著名宪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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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关美浓部达吉 “国体护持论”事件包括美浓部达吉当年在报章上所发表的有关言论

资料，可参见长尾龙一： 「国民主*と天皇制」， 『日本宪法思想史』， 二一一ペ!ジ 以下。
参见川口晓弘： 「宪法と国侉论———国侉论者美浓部达吉———」， 『史’誌』 （东京大史仝）

第１０８编第７吖 （１９９９年）。

比如吉田善明： 「伝统的国家主义的宪法の再生」， 铃木安(编： 『日本の宪法』， 一五一ペ!ジ。

战后早期还有一些余脉，但现在 已 经 基 本 上 消 失 了。可 参 见 鹤 见 俊 辅： 《日 本 精 神 史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李永炽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１页。



家张知本就曾在其１９３３年初版的 《宪法论》一书中声明 “只认国家有政体之分类，

而不认为有国体及政体之两种分类”，在他看来，“君主国与共和国之区别，是由于

国家最高机关组织之情形 不 同 而 生，乃 系 一 种 政 治 形 态”，即 属 于 “政 体 之 差 异”，
“不过为各种政治形态中细分”而已。①

然而，１９３６年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沿袭了一种新的宪法体例，即宪法第一章

的标题虽不采 《国体》而改为 《总纲》，但在其下所设置的多个条款之中，第一条即

规定 “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此即所谓的 “以主义冠国体”。②对此，当时有

人质疑到：主义为一党理想之所寄，国体为一国主权之所属，不应以 “一党之主义”

冠于 “一国之国体”；③ 但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张则认为：民国本为革命之产物，宪法

又为保障革命之根本大法，在 宪 法 中 “冠 以 三 民 主 义 国 名，正 所 以 示 革 命 的 真 意，

正立国的起源而明建国的途径，”而且这种做法 “又有国外现例可援”。④
“以主义冠国体”这一体例虽不及具有双重结构的穗积式国体概念那样具有强大

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收到了一种异曲同工之效，因为它使法政意义

的国体内涵与某种特定的政治信条得到了结合。１９４６年 《中华民国宪法》就正式采

用了这个体例，同样设第一章 《总纲》，其中第１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国体概念在总体上趋于式微，加之宪法及其安定性本身长

期尚付阙如，为此，无论是有关国体的宪法解释学还是有关国体的思想观念，在当

时均不甚发达，直至１９４０年代初毛泽东有关国体学说的出现，才打开了国体概念史

上的这一闷局。

时值１９４０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 战 略 相 持 阶 段，国 共 斗 争 形 势 亦 趋 于 严 峻，
“中国向何处 去”成 为 突 出 的 问 题。为 了 在 理 论 上 回 应 这 一 问 题，１９４０年 初，毛

泽东发表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 文，文 中 特 意 采 用 “国 体”这 一 概 念，描 绘 了 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为此首先对国体概念作了崭新的定义。他指出：“这个国体

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 了 几 十 年 还 没 有 闹 清 楚。其 实，它 只 是 指 的 一 个 问 题，

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 ‘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

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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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张知本：《宪法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页。
段麟郊：《评五五宪草总纲中之国体领土与民族》，《地方自治半月刊》１９４０年第１卷第

７期。
段麟郊：《评五五宪草总纲中之国体领土与民族》，《地方自治半月刊》１９４０年第１卷第

７期。
如当时参与了起草工作的张知本即持此观点。可参见张知本：《中国立宪故事》，香港：
大中国图书公司，１９６６年，序部分第３—４页；正文部分第８１页以下。



权机关。”①

毛泽东不仅给 “国体”概念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他还根据这个定义，将

当代 世 界 各 国 的 “国 家 体 制”分 为 三 种 类 型，即：（甲）资 产 阶 级 专 政 的 共 和 国；
（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他认为，当

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建立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② 也

就是说，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洞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状况，为此提出

了应在社会主义之前实行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而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一种

特殊的国家体制，应该有别于苏联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 “几个革命阶级

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通览整个中外国体概念史，日本的穗积八束将 “国体”主要定义为 “主权之所

在”，美浓部达吉则将 “国体”理解为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中国的达寿完全

接受穗积八束的国体概念，而梁启超最具有思想个性的主张则是受美浓部有关政体

学说的影响将 “国体”描述为 “最高机关之所在”，毛泽东则并未拘泥于这些国体定

义的历史纠纷，而将 “国体”断定为是 “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从而具有明

显的独创性，甚至是一定的颠覆性。而这是因为他将马列主义阶级国家论的基本观

点引入到了国体概念史之中。③

然而，在传统马列主义国家论中，实际上主要存在两个层面有关国家阶级性质

的概念：第一个层面是一般意义上的 “国家的本质”，这个概念是类似于政治哲学意

义上的抽象概念，主要认为，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行强力的工具。毛

泽东在此所接受的马列主义阶级国家论的影响主要在这一方面。第二个层面则是一

种具体化的、特定国家 （政 权）的 阶 级 性 质，亦 相 当 于 毛 泽 东 上 述 的 “国 家 体 制”

这个概念。但在这个层面上，传 统 马 列 主 义 认 为 现 代 世 界 主 要 存 在 两 种 国 家 类 型，

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泽东则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国家体制说，即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

间，补充进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体制类型，即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

和国”。不仅如此，毛泽东提出的有关 “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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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７６—６７７页。
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７５页。
众所周知，马列主 义 国 家 观 主 要 是 认 为，国 家 就 是 阶 级 社 会 中 的 特 别 的 公 共 权 力，
具体而言就是经济上占有 统 治 地 位 的 阶 级 为 了 维 护 和 实 现 自 己 的 阶 级 利 益 所 实 行 的

政治统治和管理组织。有关马列主义的阶级国家 论，主 要 可 参 见 恩 格 斯：《家 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４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２年，
第１２—１９５页；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１０９—２２１页；当今 中 国 学 者 有 关 马 克 思 主 义 国 家 观 的 集 中 论 述，可 参 见 王 沪

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１３５—１６６页。



上的 “国体”，则不属于以上两个层面，而属于上述两个层面中间的一个层面上的概

念，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如此看来，毛泽东的国体学说至少是在后两个层面上极大

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国家论的内容，对马列主义国家类型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毛泽东不仅选择了将马列主义在中国加以本土化的叙述立场，而且其所

提出的见解与中国以往的国体学说也保持了一定的继承性。他首先用一个 “闹”字

描述清末以后有 关 国 体 的 纷 争，即 显 示 了 梁 启 超 在 早 年 时 期 对 他 所 产 生 的 深 刻 影

响。①据当今学者考证，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不仅阅读过梁启超的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者》一文，而且对其极为推崇。②在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专门采用 “国体”

概念，并将其与政体概念区分开来，显然与梁启超当年所秉持的 “国体政体二元论”

的思考框架是一致的。而诚如当今学者所言，他有关国体概念的定义，实际上还是

涉及了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即归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③为此仍然立足于中国国

体概念史的历史语境。

与以往种种 “国体”概念一样，毛泽东的新国体概念也具有将某种特定的政治

权威加以正当化的功能。可想而知，如果秉持传统的国体概念，并将国体单纯地区

分为君主制与共和制 （或民主制），则不足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历史意义，而毛泽东的国体概念不仅为这场革命以及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共

产党赋予了正当性，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历史方向，即要建立一个由 “几个

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 共 和 国”，作 为 最 终 通 往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过 渡 阶 段。在 这 里，
“国体”概念再一次成为 “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的基石。④

毛泽东的国体论，使得在中国民国后期以及日本战后渐趋式微的 “国体”概念

获得了新生，也使得国体概念史在中国得到了续写，对新中国的立宪实践以及宪法

理论均影响甚巨。

新中国历部宪法的第一条虽然在规范性语句上存在着微妙差异，但都根据毛泽

东有关国体的学说将 “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加以实定化。比如现行宪法第

１条第１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彭真即在现行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针对现行宪法第１条明

确指出：“这就是关于我们国家性质的规定，是我国的国体”。⑤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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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可参见萧延中：《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较新

的总体性研究，可参见毛胜：《毛泽东读谈梁启超》，《党的文献》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可参见萧延中：《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参见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参见胡筱秀：《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兼论人民政协制度的定位》，《政治与法

律》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６日在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第５７页。



新中国宪法规范所确立的这种 “国体”，是有内部结构的，即旨在建构一种可谓

“有关各阶级在国家中的政治力学关系的结构”。毛泽东有关国体的学说正集中地体

现于这一点。而 “国体”的这种内部结构又是有规范性秩序的，并内在地要求一种

合理的规范性秩序，正因如此，这种国体条款也具有一种国家统合的功能。

毛泽东的国体学说对新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也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特别是长期居

于主导地位的 “政治教义宪法学”① 主要就是依据这个学说确立其理论体系基本框

架的，而其有关国体理论的阐明，亦均是对毛泽东国体学说的转述或注解，其要义

无非包括三点：第一，国体即国家性质，也即国家的阶级本质，主要取决于哪个阶

级在国家政权中处于统治地位；第二，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第三，国体与

政体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中，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与国体相适应，但也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②

结　　语

国体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装置，甚至可以被认为是

国家类型学上的一个衍生概念。它本来属于近代德、日国家主义所创设的一个术语，

往往暗含了伦理文化意义上的本土特色、神圣不可轻变、或曰 “固有与绝对”③ 等

意涵，为此，也曾经与保守主义的观念相联系。国体概念还可能寄寓了国家主义的

宪法观，甚至强化了宪法工具主义的观念，即认为宪政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比

宪政更为重要的是 “国体”。在日本，国体概念只是存活于明治宪法之下，时至现代

日本宪法时期，由于该宪法放弃了国家主义，并确立了国民主权原理，这一概念也

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国体概念也具有重要的功能，其中主要包括建构国家形态、将特定政治权威

加以正当化以及形成国家统合原理这三种功能，由此形成了这一概念相继被跨国移

植的动力机制，并有力推动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发生相应的演变，乃至它

从最初的一个形式性概念最终嬗变为一个实质性概念。尤其是由于毛泽东曾经创造

性地切换了 “国体”概念的传统内涵，使之与宪法上的人民主权原理 （如现行宪法

第２条第１款）相互契合，为此该概念不仅在当今中国得以继存，而且居于特别重

·３８·

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

①

②

③

关于新中国的 “政治教义宪法学”，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

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有代表性的学说，可参见吴家麟编： 《宪法学》，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１５
页以下；张光博：《宪法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８页以下；许崇德

编：《中国宪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９页 以 下；周 叶 中 编：
《宪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６页以下。
参见子安宣邦：《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精读》，第３６页。



要的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国体概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内涵往往被

赋予国家统合原理的内容，为此发挥了上述那种形成国家统合原理的功能。近代以

来的日本即有意识地、并且也颇为有效地解决了国家统合问题，而在此过程中，国

体概念就曾经发挥了这种功能。反观中国，清末民初君主立宪运动的反复挫败以及

传统帝制的最终覆灭，使得如何重新统合国家成为悬而未决的历史课题，但除了梁

启超等国体论者之外，很少人强烈意识到建构国家统合原理的重大意义。只有毛泽

东才创造性地变造了国体概念，提出了一个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国体学说，而其在

新中国历部宪法的实定化结构里，同样暗含了以 “中国共产党 （工人阶级先锋队）

的领导”来实现国家统合的深层意涵。

当然，这一意涵只是我国宪法国体条款所蕴含的初始含义。而从其规范意义的

逻辑脉络上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统合的主导力量，内在地要求其随着时代的

发展尽力地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同时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

执政方式，实行依法执政，建立现代法治秩序，①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达致大国治理

秩序的稳定，有效实现国家统合的目标，顺利完成艰巨卓绝的社会转型，最终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质言之，我国现行宪法上的国体条款，作为隐含了国

家统合原理的一个重要载体，其规范性内涵本身也蕴含了一种继续形成与自我演进

的内在机理。②而这一点恰恰潜藏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内在动力，并预示着其未来发展

的应有方向。

〔责任编辑：赵　磊　责任编审：张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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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这一点，在我国的国体概 念 史 上 也 是 有 惨 痛 教 训 的。１９７５年 宪 法 即 曾 在 极 “左”
思潮和法律虚 无 主 义 的 影 响 下，将 “坚 持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下 的 继 续 革 命”加 以 实 定 化，
过度强调 “阶级斗争”，为此打破了国体内部秩序应有的合理结构，导致国家统合功能

出现严重障碍，整个国家陷入了动荡危机，直至现行宪法国体条款的确立，这一偏向

才得到彻底的纠绳。
新中国政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均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自现行宪法颁行以来，我国宪

政实践的发展进程在总体上正是依循这种理路发展而来的。而新近的中共十八大进一

步明确地将 “民主”和 “法治”这两个 现 代 宪 法 原 理 纳 入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体系，则更是验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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